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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族信托是通过受托人管理复杂的家族利益，因此存在理论上的代理问题和广
泛的利益冲突。

委托人的权利保留和受托人的尽职管理之间如何平衡？如何确保受托人为受益人的
利益行事而不会谋取私利？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意见相左时何去何从？不同受益人之
间的利益和诉求不一致时如何解决？ 家族信托陷入僵局时如何打破？

要管理好这些冲突，降低代理成本，就需要对家族信托进行良好的治理，否则，不
仅家族信托的目标可能落空，还可能引发无休止的家族纷争。本文立足于家族信托
的特定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试图发掘并归纳家族信托中常见的代理问题。

（一）家族信托领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后，委托人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信托财
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一般由受托人实施。虽然委托人享有知情权，但是其知情权
高度依赖于受托人的信息披露行为，如果受托人刻意隐瞒、重大遗漏甚至虚假披露
，委托人很难事前发现。尤其是对于专业的受托人和业余的委托人而言，即便受托
人进行了全面的信息披露，委托人也不具备对该等信息进行专业分析和解读的能力
，因此也就无法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判断。

该等情形对于受益人而言同样存在。在部分家族信托中有时委托人基于家族和谐或
者其他原因考虑，会要求在信托设立时不向受益人披露该信托的存在。即便是在信
托存续期间，对于特定受益人而言，委托人也可能要求不向该受益人披露与其利益
不直接相关的信息。因此，受益人的知情权除了高度依赖于受托人之外，还可能受
到委托人的特别制约，其在信息占有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二）家族信托中当事人的利益是多元的

对委托人而言，虽然委托人已经将财产交付受托人，但对于受托人的忠实程度和专
业水平仍然心存疑虑，希望在信托存续期间对受托人进行监督和制约。对此，我国
《信托法》本身也赋予了委托人较为充分的监督权利。而很多时候，委托人并不仅
仅处于监督者地位，他可能也是受益人之一，甚至仍然保留对信托财产管理和运用
的绝对控制权。此时，委托人往往兼具信托监督者、信托受益人和信托产管理决策
者多重身份，该等情形下，委托人和受托人在权利的平衡上及对其他受益人的利益
保护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冲突隐患。

对受托人而言，其合法的利益仅限于信托文件明确规定的信托报酬，而当前境内家
族信托的信托报酬费率普遍不高，特别是对习惯于经营报酬颇丰的理财信托业务的
营业信托机构而言，家族信托的信托报酬显得有些微薄。因此，受托人存在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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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品质和服务价值的动机和可能，而对受托人该等行为的事前防范事中制约和事
后追责就显得十分重要。

对受益人而言，多个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平等的，无论是在顺位受益人结构
中还是并列受益人结构中，都可能存在“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或者“你多我少、
我多你少”的问题。而且受益人并非一定认可家族信托的受益权安排，不排除其挑
战家族信托的可能。另外，我国《信托法》赋予了受益人几乎等同于委托人的信托
监督权，这大大增加了其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其他受益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可能性
。

因为家族信托中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多元化，所以家族信托中也存在着类
似于商业公司中的代理问题。在复杂的家族信托特别是以传承为目的而设立的家族
信托中，其利益关系甚至较公司更为复杂，因此其代理问题甚至比公司更为突出。

二、四种典型的代理问题

结合家族信托的法律规范和运营管理实践，家族信托中存在的典型代理问题可以概
括为四个：

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二是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
题；三是委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四是多个受益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
突问题。

（一）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权利冲突

家族信托虽然是基于信任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但是信任是一个动态考察、调整
甚至重构的过程，因而家族信托设立完成后，委托人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仍然需要
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比如，情势变更时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事项进行调整，对于受托人不当的管理行为进
行纠正，在必要时更换受托人甚至向存在重大过错的受托人进行追偿等。委托人的
上述权利实际上构成了对受托人权利的一种制约，因此必然会产生权利行使冲突的
问题一一并非所有的受托人都会主动承认自身存在过错、而过于吹毛求疵的监督行
为也只会导致受托人退避三舍。

另外一个引发委托人和受托人权利冲突的典型原因是委托人对于信托事务管理权利
的过度保留。有些委托人既想享受家族信托特有的制度红利，又对受托人的投资能
力和投资收益不甚认同，因此希望在信托财产的管理上“亲自操刀”，保留对信托
财产投资和管理的实质控制权。该等情形下，很多时候委托人会要求受托人将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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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进行高风险投资，有时信托财产甚至会兜兜转转又回到委托人的经营性资产中
。

如果最终的结果实现了高收益固然无话可说，但是一旦出现了巨额亏损，信托财产
管理的责任恐怕不是一句“事务管理类信托”就能定分止争的，尤其是还存在除了
委托人之外的其他受益人的情形下，其他受益人往往会追究受托人的管理责任，矛
盾和冲突将更为复杂。

（二）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冲突

在所有存在代理问题的场合中，都存在代理人实施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
性。比如，直接或间接地将被代理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实施不正当的关联交易，侵
占本应属于被代理人的商业机会，为了谋取高额收益而从事不恰当的冒险行为等。
受托人如果实施上述行为，将直接导致信托财产的损失，进而对受益人的利益造成
损害。

因此，无论是从委托人的角度，还是从受益人的角度，对受托人的监督显然都是十
分必要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对受托人进行过于严苛的监督和行为限制，可
能会导致受托人动辄得昝，此时受托人更可能消极不作为，不再积极主动地为信托
财产的增值和收益花费心思。事实上，这种情况下对受托人的追责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其客观结果却同样是受益人的利益损失。

虽然从长远来看，忠实、勤勉的受托人会受到市场的认同和肯定，不断增长的客户
是对该类受托人最好的激励和补偿，但是我们无法忽视家族信托领域同样存在的“
格雷欣法则”，一些急功近利的受托人的短期行为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
恶果。因此，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激励和制约，无论是对受益人的权
利保护，还是对整个家族信托行业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权利冲突

一般而言，受益人由委托人指定，受益人的身份及权利基于委托人的行为而确立，
具有明显的从属性。然而受益人且被设定，就具有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委托人之
间就可能产生权利冲突。最为典型的是我国《信托法》第二十条至二十三条规定了
委托人的权利，同时第四十九条规定，受益人可以行使委托人享有的上述权利。

当然，立法者也考虑到受益人和委托人意见不致的情形，规定了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裁定的救济措施。然而，该项救济措施在实践操作中是远远不够的，一则不能要求
当事人轻启讼端，尤其是对家族信托而言，“一讼十年仇”，非常不利于家族成员
之间的和谐关系。二则如果信托文件设置了受益人和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的权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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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顺序和规则，抑或对于受益人的上述权利进行了特别限制，该等规定是有效还是
无效？判断的依据和法律逻辑何在？

另外一种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潜在权利冲突是委托人对受益人及受益权的调整权。法
定调整权自不待言，但是任意调整权完全取决于委托人一时好恶，如果此时受益人
不甘心其多年的期待沦为黄梁一梦，是否有合适的救济途径和措施？可见，委托人
和受益人之间并非总是“歌舞升平”，其权利冲突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四）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顺位受益人设计中，只有前一顺位受益人的受益权因为死亡（实践中的多数情形
）、放弃等约定情形终止后，后一顺位受益人的受益权才开始生效。难以想象，急
于取得信托利益的顺位在后的受益人，在面对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的前一顺位受益
人时，究竟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在并列受益人设计中，如果信托财产整体规模有限，所有受益人都对自己的那份信
托利益翘首以盼，很容易出现“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伦理困境。另外，在存在
多个受益人的情况下，多个受益人之间就权利行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如果不
预先设定合理的议事规则，也容易导致家族信托陷入僵局。

事实上，在家族信托中，权利和利益的冲突并非仅有上述四种情形。但是就整体而
言，家族信托的核心代理问题仍然是以上四种，与公司一样，家族信托也同样存在
与缔约伙伴（债权人、投资顾问、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本文源自新财道财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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